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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5 

壹、討論事項 

案由：審議○○縣○○鎮「○○○○○案」 

審查意見 

（一） ○○○○○ 

（二） ○○○○○ 

（三） ○○○○○ 

（四） ○○○○○ 

（五） ○○○○○ 

 

以上意見，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，於 6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，再提區

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討論。 

貳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參、散會：下午 00時 00分 

 


